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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3 年 9 月 27 日国务院正式批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总体方案》以来, 上海自贸区在境外投资领域颁布了《中国(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境外投资项目备案管理办法》、《中国(上海)自由贸

易试验区境外投资开办企业备案管理办法》等创新政策(以下统称

“自贸区规定”)。 

 

在此之后, 国家层面关于境外投资的规定也在逐步更新。继 2014 年

4 月 8 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境外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 9

月 6 日商务部又发布了新的《境外投资管理办法》(新《办法》), 对

此前相关规定进行了大幅修订。新《办法》在多方面与自贸区的规

定一致, 甚至在一些方面有所超越。在这样的背景下, 自贸区内企业

境外投资是否仍较区外具有优势?  

 

商务部新《办法》 

 

原自贸区规定的优势。新《办法》出台前, 区外企业仍适用商务部

2009 年的《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当时, 该办法对企业境外投资采取

事前核准制。涉及特定国家、地区或行业, 特定额度, 境外特殊目的

公司之设立及多国(地区)利益等情况的还须征询驻外使(领)馆之意

见, 核准时间最长可达一个半月。 

 

相较之下, 自贸区的程序则简化许多。尽管亦保留了核准制, 但自贸

区规定缩减了核准的适用范围, 只对涉及特定国家、地区或行业, 境

外特殊目的公司之设立及多国(地区)利益等情况进行核准。自贸区

规定对额度亦不再限制。此外, 自贸区对不属于核准范围的境外投

资采取备案制, 只要企业无不能备案之情形, 并递交符合规定的文

件, 经五个工作日审查, 就能获得《企业境外投资证书》进行境外投

资。区内较区外程序更为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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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办法》的修订。此次发布的新《办法》则对程序进行了大幅修订, 创新幅度甚至超过了自贸区规定。

新《办法》大幅缩减核准的适用范围, 不仅同样取消了额度的限制, 对境外特殊目的公司之设立亦不再要

求, 只规定对敏感国家、行业和地区以及影响多国(地区)利益的情况进行核准管理, 且核准时间亦相应缩

短为 20 个工作日。 

 

此外, 新《办法》以“备案为主, 核准为辅”为原则, 对不属核准范围的境外投资亦实行备案管理。根据新

《办法》的规定, 只要企业无不能备案之情形, 并递交符合规定的《境外投资备案表》和企业营业执照复

印件, 即可在三个工作日内获得《企业境外投资证书》。相较自贸区规定, 备案程序与时限更显简便。 

 

自贸区优势 

 

部门之间衔接更紧, 效率更高。尽管新《办法》不再要求其他部门的核准或备案, 但实践中, 区外企业

进行境外投资仍然可能需要取得发改委的备案或核准。发改委对境外投资额度、所提交之文件、特定情

形须评估等有不同的要求, 势必会影响企业申请境外投资核准或备案的效率。 

 

相比之下, 自贸区尽管也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适用两个不同规定, 但由于采用“一口受理、统一发证”的

模式, 企业境外投资只要符合法律规定在五个工作日内就可成功办理, 效率相对较高。 

 

相关配套政策更为成熟。新《办法》虽已颁布, 但配套政策仍不够明确, 真正做到统一执行或简化手续

还亟待配套法规出台, 否则区外企业仍可能需要取得多个部门的审批或备案, 可能会产生错失海外投资

并购机会之情形。 

 

相比而言, 自贸区已经有一些审批或备案历时较短的案例, 从一个侧面也说明自贸区目前各项配套措施

运作较为成熟。 

 

外汇手续更为便捷。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分局于 2014 年 2 月 28 日发布了《支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

验区建设外汇管理实施细则》, 拓宽了直接投资外汇登记业务的办理渠道, 将企业境外投资外汇登记下

放至银行办理, 使得企业进行境外投资更为便利。 

 

创新前沿 

 

自贸区作为中国加快经济发展和改革、加强国际自由贸易的试验田, 一直发挥着示范带动的积极作用。

虽然随着新《办法》的出台, 自贸区内企业境外投资备案的政策优势渐不明显, 但由于自贸区处在各项

创新制度相对集中的前沿地带, 其通过各项制度革新, 作为境外投资平台的优势仍然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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